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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日

（2016）浙0110民初13242号
张岳阳：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恩博诉被告张岳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10民初132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068号

浙江家园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杭州新城创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家园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806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2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3852号

杭州鸿川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东川钢结构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惠俊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
鸿川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东川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22民初38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994号

王亮、洪书娟、徐震东：本院受理原告江跃庭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27民初39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王亮、洪书娟、徐震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返还原告江跃庭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
2日至还清之日按月利率2%计的利息。二、案件受理费
264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亮、洪书娟、徐震东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995号

王亮、洪书娟：本院受理原告江跃庭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127民初39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
亮、洪书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江跃庭
333333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
理费8800元，由原告江跃庭负担3000元，由被告王亮、洪
书娟负担5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亮、洪书娟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54号

金锋、金淑燕：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齐翼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金锋、金淑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
56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139号

史文波、周飞、杨科丰、刘群、朱威、罗信国、缪慧慧、
罗军、汪海英、朱大良、刘遵照：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513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
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314号

邬燕、宁波烨煜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王
明芳与被告邬燕、宁波烨煜进出口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73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219号

方绍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9219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8号

袁祖木：原告曹光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508号

李剑：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畸山支行诉孙孟宏、李华平、谢英素、李剑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
依法判令被告孙孟宏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按合
同约定借款本金20万元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截止2017年
1月21日为8820.36元）。判令被告李华平、谢英素、李剑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定于2017年6月6日9
时4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由审判长王超文、人民陪审员
徐恩琴、人民陪审员陈国平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258号

甘茉莉：本院受理原告徐靓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02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259号

李关良：本院受理原告徐靓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0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4733号

朱玉英、丁科科、徐法根、窦小刚、浙江中工塑胶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军与被告朱玉英、丁科科、徐法根、
窦小刚、浙江中工塑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04
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朱玉英、丁科科
应返还原告孙军借款本金283 000元，支付利息118 860
元（其中借款本金188 000元的利息计算至2017年2月6
日止，借款本金95 000元的利息计算2017年2月19日
止，以后利息按实计算），合计401 860元，限被告朱玉英、
丁科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朱玉
英、丁科科承担原告孙军为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6 000
元，限被告朱玉英、丁科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三、被告徐法根、窦小刚、浙江中工塑胶有限公司对
本判决第一条、第二条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本案受理费7 418元，财产保全费2 27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10 248元，由被告被告朱玉英、丁科科、徐法
根、窦小刚、浙江中工塑胶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752号

王永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永青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6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一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704号

袁水平：本院受理原告陆于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070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03、1004号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立民、任灵
贞、施建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6月8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512号

张洋智、鲁淑英：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华泰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洋智、鲁淑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1512号民
事判决书及（2016）浙0421民初1512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69号

庄伟强：本院受理原告姜蕊诉被告庄伟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21民
初369号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
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被告返还借款67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627号

桐乡春天湖畔生态园水产品养殖基地、王强（公民身
份号码330481198612220112）、王张华（公民身份号
码330423195810230015）、朱亮英（公民身份号码
33041919580211006X）：本院受理原告严金明与被告
桐乡春天湖畔生态园水产品养殖基地、王强、王张华、朱
亮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
求依法判令被告桐乡春天湖畔生态园水产品养殖基地
归还借款1000000元及约定期限内的利息200000元、
逾期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被告王强、王张华、朱亮英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7年6月23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831号

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原告海宁市锦涤化纤
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81民初583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锦涤化纤有限公司货款
190521.96元及自2016年9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41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共计
5630元，由被告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并于
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海宁市锦涤化纤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陈志松：本院受理原告王月丰诉被告陈志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袁花人民法庭第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3636号

陈小明、陈丽萍、顾玉连、赵金华、平湖市华金结构
有限公司、嘉兴永恒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嘉兴市天地钢
结构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福军与被告陈小
明、陈丽萍、顾玉连、赵金华、平湖市华金结构有限公
司、嘉兴永恒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嘉兴市天地钢结构安
装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4民初363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八
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32号

钮林生、李秋芳：本院受理原告高国远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66号

顾顺良：本院受理原告陈丽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
初51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451号

胡春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双喜诉被告胡春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及利息48000元
（从2014年8月19日起至2016年8月19日，按月利息2
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不答
辩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午9点30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法律咨询解除后顾之忧
2011年11月，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省乔司监狱工作站

正式授牌。多年来，省乔司监狱通过“法律援助进大墙”活动
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服务。在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大
力支持下，每年都会有一支由多家热心公益事业并有一定影
响力的律师事务所组成的10余人的律师团，到省乔司监狱
开展“法律援助进大墙”活动。

为强化法律服务的针对性，监狱提前在服刑人员中进行
认真排摸，详细收集涉法涉诉疑难案例，并填写《法律咨询排
摸登记表》报送省法律援助中心，由省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案

例情况选派相关专业特长的律师进监服务。
“我名下有一辆车，朋友借去开，出了车祸，事故是对方

负全责，法院调解后达成协议，由对方购买我这辆车。现在
车辆已过户，钱却一直没付，我该怎么要回这笔钱？”服刑人
员吴某就个人债务问题向律师提问。律师了解详情后，对其
进行了耐心疏导，建议他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咨询过程中，有的服刑人员对自己的判决有疑问，在得
到律师的详细分析后，不仅对自己原先犯下的错误有了更为
清醒的认识，还表示要通过积极改造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有
的服刑人员对国家的刑事政策不了解，律师们结合实际，就
他们的服刑表现提出了建议，让他们明确了改造方向，也树
立了改造信心；有的服刑人员因为种种原因，在社会上还有
一些民事纠纷，却因为自己深陷囹圄而无法处理，在得到律
师愿意义务为他们出面解决的答复后，他们感受到了法律的
力量和监狱的关怀，欣喜万分，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法律援助点亮改造心灯
服刑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法律惩治的对象，但

其合法权益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法律援助进大墙”活动开展至今，先后有浙江励恒律师

事务所、浙江君秦律师事务所等30余家律师事务所的100余
名专业律师，走进大墙为 1000 多个服刑人员提供了“一对
一”的法律咨询服务，耐心细致地为他们解答定罪量刑、减刑
假释、债权归属、民间借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财产纠纷及
子女抚养等法律问题。

“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是监狱对他们的关
怀，也是我们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监狱法律顾问
如是说。

监狱法律顾问不仅是每年“法律援助进大墙”活动的积
极参与者和重要力量，同时还根据服刑人员的实际需求，不
定期上门提供法律服务，及时解答服刑人员关心的法律问
题。2016年8月，服刑人员李某对其在2014年因故意伤害加
刑4年11个月提起申诉。他认为加刑量刑过重，对被害人的
伤残等级认定有疑义，希望能得到法律咨询服务，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监狱法律顾问、励恒律师事务所张亮、吴云飞律
师在前期认真分析案卷材料的基础上，专程到监狱为他提供
面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就量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相关
内容进行了详细解答。通过3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讲解和
开导，终于消除了李某的疑虑，帮他放下了思想包袱，使他能
安心改造。

普法教育照亮新生之路
如果说现场咨询是“及时雨”，那么法治教育则如同明媚

的阳光，照亮每个囚子的新生之路。
对于服刑人员，不仅要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更重要的

是增强他们的法治观念，促使他们懂法、学法、守法，认罪服
法、悔过自新，从而走上新生之路，做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
合格公民。近年来，乔司监狱不断创新手段，积极开展服刑
人员法治教育。每周一，监狱面向全体服刑人员的海潮电视
台，都会如期播放法治教育视频。监狱选拔具有法律专业素
养和特长的民警，成立“普法讲师团”，结合“5+1+1”教育模
式，每周一（教育日）下午开展“法律常识教育”，讲解服刑人
员的权利和义务，促使服刑人员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改
造法定义务。

同时，监狱还积极携手社会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2015 年 11 月 21 日，省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博爱·牵
手——走进高墙法律帮教”活动暨“博爱·牵手”阳光法制大
讲堂启动仪式在乔司监狱举行。两年多来，共举行60多场
普法讲座，每周六授课团的律师都放弃宝贵的休息时间，风雨
无阻、不辞辛苦地走进大墙，以专业的法律素养、深厚的法律
功底，为服刑人员普及法律常识、传播正能量，他们还特别强
调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准确
运用法律的武器，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为深化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让正义之光照亮囚子新生之路
省乔司监狱“法律援助进大墙”形成常态化机制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王春红

春节前夕，省司法厅厅长马柏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法律援助，给群众“触手可及的正
义”，彰显了司法行政机关扶贫助弱、伸张正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浙江司法行政战线的一员，
省乔司监狱一直致力于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常态化机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律所等社会机构组织
律师进监接受咨询或授课，让正义之光照亮每个囚子的新生之路。


